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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董事會宣佈，認股權證認購協議所載全部條件經已達成且認股權證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十六日已告完成。根據認股權證認購協議，合計805,300,000份認股權證已獲發行予不

少於六名認購人。

茲提述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刊發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及延長時限。除另有

指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認股權證認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認股權證認購協議所載全部條件經已達成且認股權證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七

月十六日已告完成。本公司已向不少於六名認購人發行合計805,300,000份認股權證，其發行

價每份認股權證為0.009港元。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其深知、瞭解及確信，認購人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主席

李志剛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志剛（主席）、景濱（行政總裁）及鄭文科；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偉德、李湘軍及陳小明。


